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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违法！

法治有声，品质溧阳。《我执法 我普法》栏目是由市委依法治市办、市法宣办、市司法局主办的

普法类直播节目，邀请各部门嘉宾走进溧阳综合广播972直播间，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

题，普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栏目在每月第二周周三下午4点30分首播，栏目视频同步在法

治溧阳、爱听972微信公众号播出。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

看本期《我执法 我普法》节目，本期我们邀请到

的嘉宾是溧阳市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督

查科科长韩阳，韩科您好！

嘉宾：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十分珍惜、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耕地保护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

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十八亿亩耕地必须实至

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最近，我

关注到这样一则案例。某村村民小李因为近期

水产品价格上升，擅自在自家永久基本农田上挖

了个鱼塘养鱼，请问他这种行为违法了吗？

嘉宾：小李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

养鱼。”

主持人：那何为“永久基本农田”？韩科能

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

嘉宾：好的。我们说的“永久基本农田”就

是指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并实行特殊保护

的耕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要重点用于发

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

谷物的种植面积。永久基本农田是在原有“基

本农田”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基本农田前面

加上“永久”两字，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耕地

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的高度重视，体现的是严

格保护的态度。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三条明确

规定：“国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主持人：所以，永久基本农田只能用于粮

食生产，是禁止占用的。

嘉宾：是的。我国对于耕地保护要求非常

明确，必须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土地管

理法中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主持人：那像小李这种在永久基本农田上

挖鱼塘养鱼的违法行为，会受到怎么样的处理？

嘉宾：对于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

挖塘养鱼的，将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将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 2 倍以上 5 倍

以下的罚款；对于破坏种植条件的，将责令限

期改正或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

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如果小

李不及时整改，在被罚款的同时还有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可能，之前我们就处理过在永久

基本农田上取土后来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案件。

主持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意

识误区，就是觉得既然是自家土地，那我在上面

做什么都行。

嘉宾：是的。我之前还碰到过这样一个案

例。村民孙某未办理相关手续就擅自将农田硬

化，浇筑了水泥场地用于停车。他就是认为，自

家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上的农田自己说了算。

主持人：农田变水泥地，这种行为肯定是

不合法的。

嘉宾：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

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

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主持人：韩科能和大家详细解读一下何为

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吗？

嘉宾：好的。我们所说的农用地是指直接

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

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

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

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

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

地。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主持人：那孙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了。

嘉宾：是的，孙某的行为违反了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

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

续。”像我们刚才第一个案例提到的“永久基本农

田”如需转为建设用地，那就需由国务院批准了。

主持人：那孙某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何种

处罚呢？

嘉宾：对于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我

们将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同时对违反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

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

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在这个案

例中我们将责令孙某限期拆除建设的停车场，

恢复土地原状，并对其处以相应的罚款。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的孙某未经批准硬

化水泥场地案，就是我们日常土地方面最常见

的违法类型，我听到处罚措施中有罚款，请问罚

款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嘉宾：为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切实守护

耕地红线，在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大幅提高了对于非法占

地案件的罚款标准，条例规定对于未经批准非

法占用土地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2023 年 7 月我省又对

罚款额进一步做了明确，对于占用耕地，甚至是

永久基本农田的将从严从重处罚。

主持人：那对于基本农田不能非法占用，

韩科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广大听友、网友的？

嘉宾：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塘、硬化场地的案例，当事

人往往难以理解，说不知道这块地是永久基本

农田，所以在此提醒大家，有任何占地行为之

前，哪怕是浇一块水泥场地都要先咨询一下当

地的村委或者派出在各镇（区、街道）的自然资

源服务中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生。
《法护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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